	检查时间：      年  月  日  时
	检查单编号：

	任务名称
	

	任务编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
	

	名称
	

	类型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姓名
	

	住所或地址
	

	联系方式
	

	检查来源
	□日常检查
□专项检查
□投诉举报
□转办交办
□证后核查

□巡检巡查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检查单
	序号
	检查项
	检查要点
	检查方式
	检查标准
	实施层级
	检查结果

	1
	对本科以下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按规定报送年度办学报告情况的检查
	本科以下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办学情况
	现场检查要点/非现场检查要点
	课程设置：落实教育部《普通高中课程方案（2017年版2020年修订》，开足必修和选择性必修课程。严格按照批复的课程方案开设课程。
	市级部门、区级部门
	○ 合格
○ 不合格

	
	
	
	
	教材使用：中方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必须按照教育部及本市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选用教材。落实《北京市学校选用境外教材管理办法》，境外教材凡选必审。政治、语文、历史、地理等学科领域不得引进境外教材。
	市级部门、区级部门
	○ 合格
○ 不合格

	
	
	
	
	招生录取：严格执行招生计划，招生对象是具有北京市中考报考资格的考生。招生简章与审批内容相符，招生标准公开、公平、公正。学生学籍统一管理并报审批机关备案。
	市级部门、区级部门
	○ 合格
○ 不合格

	
	
	
	
	纳入聘用单位教师统一管理范畴，严格外籍教师的绩效管理。
	市级部门、区级部门
	○ 合格
○ 不合格

	
	
	
	
	资产与财务管理：财务会计制度和资产管理制度健全，落实到位。依法进行财务审计。教育经费来源稳定，坚持公益性原则，无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的情况。学费按办学成本核算，收入学校统一账户，收费标准在招生简章和宣传中公示。
	市级部门、区级部门
	○ 合格
○ 不合格

	2
	对外籍教师持证情况的检查
	被查人员持证情况
	现场检查要点/非现场检查要点
	外籍教师和外籍管理人员具备学士以上学位和相应的职业证书，并具有2年以上教育、教学经验。
	市级部门、区级部门
	○ 合格
○ 不合格

	3
	对教育收费情况的检查


	公示是否规范
	现场检查要点/非现场检查要点
	按收费公示制度规定通过设立公示牌、招生简章、网站等渠道面向社会准确公示收费项目、标准、依据等等。
	市级部门、区级部门
	○ 合格
○ 不合格

	4
	
	有无超标准收费
	现场检查要点/非现场检查要点
	收费事项标准与公示标准一致。
	市级部门、区级部门
	○ 合格
○ 不合格

	5
	
	有无超范围收费
	现场检查要点/非现场检查要点
	无未经公示违规收费事项。
	市级部门、区级部门
	○ 合格
○ 不合格

	6
	
	有无应代收未代收事项
	现场检查要点/非现场检查要点
	代收费均纳入学校财务往来款项统一管理。
	市级部门、区级部门
	○ 合格
○ 不合格

	7
	
	代收费结余是否及时清退
	现场检查要点/非现场检查要点
	无代收费结余。
	市级部门、区级部门
	○ 合格
○ 不合格

	8
	
	具票据是否合规
	现场检查要点/非现场检查要点
	开具正规票据或合规收据。
	市级部门、区级部门
	○ 合格
○ 不合格

	检查单位
	
	
	
	
	

	检查结论
	
	
	
	
	

	检查人员签名
	姓名：

执法证号：
	年  月  日

	
	姓名：

执法证号：
	年  月  日

	备注
	


